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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魯莽駕駛的措施針對魯莽駕駛的措施針對魯莽駕駛的措施針對魯莽駕駛的措施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在二零零零年一月二十五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議建議建議建議，行政長

官指令指令指令指令《 20 00 年道路交通（修訂）條例草案》（載於附件 A）應提交

立法會，以便改善現行有關於魯莽駕駛的法例。

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

2 . 過去發生了多宗嚴重的交通意外，造成人命傷亡，其中，多宗

案件 的 被告 只 是 被裁 定 犯了 較 輕 微的 “ 不小 心 駕 駛” 罪 行， 而 不 是

“魯莽駕駛”或“魯莽駕駛引致死亡”等較嚴重的罪行。因此，這些

被告只是被判罰款數千元。這招致輿論抨擊，認為《道路交通條例》

(第 37 4 章 )顯然有不足之處。市民一般認為法院就這些案件所判處的

刑罰過輕，有欠公平。此外，也有論者認為，刑罰與上述駕駛行為所

造成後果的嚴重程度 (例如導致有人死亡 )並不相稱。

3 . 我們曾檢討《道路交通條例》內針對各項“魯莽駕駛”和“不

小心駕駛”行為的條文，以評估有關條文的效用。現把在檢討過程中

發現的問題載於下文第 6 至第 9 段。

定義問題定義問題定義問題定義問題

4 . 有關“魯莽駕駛引致死亡”、“魯莽駕駛”和“不小心駕駛”

的現行法例條文，載於《道路交通條例》第 3 6、第 3 7 和第 3 8 條。至

於怎樣才構成“魯莽駕駛”，條例並沒有下定義，法院須參考案例作

出裁決。根據判例法，要證明被告曾“魯莽駕駛”，必須符合兩項條

件。第一，被告當時的駕車方式，顯然會造成很大的危險。第二，被

告這樣駕車時，沒有考慮到可能有很大的危險，或者雖然知道會有一

些危險，但仍甘於冒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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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要證明司機曾“魯莽駕駛”，控方須取得有關司機個人精神狀

況 (即犯罪意圖 )的證據，但實際上這並不容易做到。因此，控方只會

在明顯掌握到事實可作為佐證時，才會建議控以“魯莽駕駛”的罪名

（例如，司機不理會警方設置的路障及交通警的指示）。此外，現行

法例有以下問題︰

( a ) 倘若法院裁定被告“魯莽駕駛引致死亡”或“魯莽駕駛”

罪名 不 成 立 ， 唯 一可 作 出 的 裁 決 是 “不 小 心 駕 駛 ” 。 不

過， 後 一 項 罪 行 令法 院 只 可 對 違 例 者處 以 輕 微 得 多 的 刑

罰；

( b ) 以一些明顯有問題的駕駛行為來說（例如，速度比試），

其嚴重程度雖不足以令法院裁定司機“魯莽駕駛”，但也

不一定是不小心所引致的。因此，當局無法以“不小心駕

駛”的罪名檢控有關司機；

( c ) 法院無權以被告所犯的其他涉及嚴格法律責任的駕駛罪行

（例如，不遵守交通訊號），而把他定罪，但這些駕駛行

為可能就是意外的起因。

刑罰的輕重刑罰的輕重刑罰的輕重刑罰的輕重

6 . 根據《道路交通條例》第 36、第 37 和第 3 8 條，現行罰則所

定的罰款額，由 4 , 00 0 元 (“不小心駕駛” )至 2 5 ,000 元 (“魯莽駕駛引

致死亡” )不等；這些刑罰自一九八二年以來未曾修訂。至於過去三

年所判處的平均罰款額，“不小心駕駛”判罰 1 ,20 0 元，“魯莽駕駛

引致死亡”則為 4 , 10 0 元，可見平均刑罰遠低於該條例所定的最高罰

款額。根據警方的紀錄，違例者因“魯莽駕駛引致死亡”和“魯莽駕

駛”而被判監禁的刑期，通常都不超過四個月，遠較這類罪行的最長

刑期 (由一年至五年不等 )為短。

取消駕駛資格的措施取消駕駛資格的措施取消駕駛資格的措施取消駕駛資格的措施

7 . 《道路交通條例》第 36 和第 37 條規定，只有在五年內，因

“魯莽駕駛引致死亡”或“魯莽駕駛”而第二次被定罪或隨後再被定

罪的人士，才會遭當局吊銷其駕駛執照分別不少於兩年，或不少於 1 8

個月。我們認為，如果因“魯莽駕駛”而首次被定罪的司機顯然罔顧

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法院應有權吊銷這名司機的駕駛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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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8 . 為 改進 現行 針 對“ 魯莽 駕駛 ” 和“ 不小 心駕 駛 ”等 行為 的 法

例，我們建議︰

( a ) 以 “ 危險 駕 駛” 取 代“ 魯 莽駕 駛 ”， 使法例 變 得更 為 客

觀；

( b ) 除“不小心駕駛”外，加設其他罪行，使法院可轉以其他

罪行作出裁決；

( c ) 加重刑罰，以加強阻嚇作用。

以“危險駕駛”取代“魯莽駕駛”

9 . 由於要證明司機“魯莽駕駛”，必須證明他有很強烈的犯罪意

圖，很多案件的司機因而都是被控以較輕微的“不小心駕駛”罪行，

定罪後被判處的刑罰也輕得多。在這情況下，公眾所期望的裁判結果

很可能與法例的規定大有出入。

10 . 為 免出 現以 上 情況 ，政 府參 考 過其 他國 家解 決 這個 問題 的 做

法。一九九一年，英國的立法機構已經用“危險駕駛”取代“魯莽駕

駛” (見附件 B)；當局以“一般合格而謹慎的司機”的駕駛標準，來

衡量司機的駕駛行為，從而提高了司機曾否“危險駕駛”的證明的客

觀程度。

1 1 . 律政司已參巧多個國家就 “危險駕駛 ”所下的定義。為了就 “危

險駕駛 ”行為訂立 更客觀的標準，現建議改良英國方面所下的定義，

規定法院在釐定 “一般合格而謹慎的司機 ”應達到的駕駛標準時，須考

慮各種有關情況。此外， “危險駕駛 ”的擬議定義應可解決一個難題，

讓當局在根據現行《道路交通條例》第 3 6 和第 3 7 條控告司機 “魯莽

駕駛 ”時，無須證明司機的犯罪意圖；日後，當局可把重點由司機的

精神狀況，轉移至司機實際上的駕駛行為。擬議的定義大致上仿照英

國方面所下的定義，以方便參照先例。

1 2 . 現建議同樣以 “危險駕駛引致死亡 ”取代 “魯莽駕駛引致死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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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小心駕駛”以外加設其他可轉控的罪行

1 3 . 由於法院只能考慮轉控被告“不小心駕駛”，以代替“魯莽駕

駛引致死亡”和“魯莽駕駛”，加上法院無權以被告所犯的其他涉及

嚴格法律責任的駕駛罪行而把他定罪，以致交通事故所造成後果的嚴

重程度與判刑的輕重兩者出現差距，因而引起公眾關注。

1 4 . 為了解決上述問題，現建議把“不小心駕駛”以及某些現有的

駕 駛 罪 行 (見 附 件 C)一 同 列 為 可 用 以 代 替 “ 危 險 駕 駛 引 致 死 亡 ” 和

“危險駕駛”的轉控罪行，使法院可酌情轉控以其他適當的罪行，把

違例者定罪。所列的罪行全是會引致嚴重意外的駕駛行為。雖然在首

次定罪方面，部分罪行的刑罰與“不小心駕駛”的相若，但在第二次

定罪和其後再定罪時所判處的刑罰，則可能較重 (見附件 D )。列出其

他可轉控的罪行，將重點放在司機的實際駕駛行為方面，會使法例變

得較為客觀。類似措施亦為英國所採用。

加重刑罰

1 5 . 罰款額需予提高，以加強阻嚇作用。現建議按照《刑事訴訟程

序條例》 (第 22 1 章 )附表 8 所列的六級釐定罰款額，把罰款額調整為

5 , 00 0 元至 50 ,0 00 元不等。

收緊有關取消駕駛資格的條件

1 6 . 取消司機的駕駛資格，是阻遏不良駕駛行為的一項有效措施。

現建議另訂條文，清楚說明法院有權把首次被裁定犯了“危險駕駛”

罪行人士的駕駛資格取消。此外，我們又建議強制把被裁定犯了“危

險駕駛引致死亡”罪行人士的駕駛資格取消。至於因這項罪行第二次

被定罪的人士，取消其駕駛資格的期間應由不少於兩年，延長至不少

於三年，因為司機倘因再犯而令更多人喪生，罪行當然加倍嚴重。

條例草案

1 7 . 條例草案包括兩項主要條文，其中第 2 條廢除有關“魯莽駕駛

引致 死 亡” 和 “ 魯莽 駕 駛” 的 現 有條 文 ，代 之 以 “危 險 駕駛 引 致 死

亡” 和 “危 險 駕 駛” 的 條文 。 該條文 亦 列明 構 成 “危 險 駕駛 ” 的 情

況、可把被告定罪的其他轉控罪行、分別對“危險駕駛引致死亡”和

“危險駕駛”罪名成立的人士處以的刑罰，以及取消其駕駛資格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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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條例草案第 3 條則修訂對“不小心駕駛”罪名成立的人士判處的

罰款額。

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

1 8 . 立法程序時間表會如下：

刊登憲報 二零零零年二月三日

首讀和開始二讀辯論 二零零零年二月十六日

恢復二讀辯論、委員會審議

階段和三讀

另行通知

實施日期實施日期實施日期實施日期

1 9 . 條例草案會於二零零零年七月一日 生效。

法例的約束力法例的約束力法例的約束力法例的約束力

2 0 . 條例草案的修訂項目不會影響《道路交通條例》 (第 3 74 章 )的

現有約束力。

與基本法的關係與基本法的關係與基本法的關係與基本法的關係

2 1 . 律政司認為，建議的法例修項目與《基本法》內的條文並無牴

觸。

對人權的影響對人權的影響對人權的影響對人權的影響

2 2 . 律政司認為，建議的法例修訂項目與《基本法》內有關人權的

條文並無牴觸。

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

2 3 . 修訂項目對財政和人手沒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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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經濟的影響對經濟的影響對經濟的影響對經濟的影響

2 4 . 建議的法例修訂項目對於阻遏危險駕駛行為更有成效，可為社

會帶來經濟效益。

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

2 5 . 我們已分別在一九九九年九月和十月，向交通諮詢委員會和立

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提出以“危險駕駛”取代“魯莽駕駛”的建議。

兩個委員會普遍表示支持；道路安全議會也贊同這項建議。

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

2 6 . 有關條例草案會在二零零零年二月三日刊登憲報。新聞稿則會

在二零零零年二月二日發出。

查詢查詢查詢查詢

2 7 . 如有任何查詢，請與運輸局下列人員聯絡：

運輸局首席助理局長

盧世雄先生

(電話號碼： 2 18 9  2 182 )

政府總部

運輸局

二零零零年二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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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局局長現提交下述文件，供議員參閱－

文件名稱文件名稱文件名稱文件名稱 行政會議日期行政會議日期行政會議日期行政會議日期 在憲報公布日期在憲報公布日期在憲報公布日期在憲報公布日期

針對魯莽駕駛的措

施

《 2000 年道路交通

（修訂）條例草

案》

25.1 .2000 3 .2 .2000

二零零零年二月二日 運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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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附件 A ： 《 2000 年道路交通法例（修訂）條例草案》

附件 B ： 英國《 1991 年道路交通法》對危險駕駛的定義

附件 C ： 其他轉控罪行㆒覽表

附件 D ： 其他轉控罪行與不小心駕駛的刑罰比較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共六頁）（共六頁）（共六頁）（共六頁）

（第㆒頁）（第㆒頁）（第㆒頁）（第㆒頁）

本條例草案

旨在

修訂《道路交通條例》。

由立法會制定。

1. 簡稱及生效日期簡稱及生效日期簡稱及生效日期簡稱及生效日期

(1) 本條例可引稱為《 2000 年道路交通（修訂）條例》。

(2) 本條例自 2000 年 7 月 1 日起實施。

2. 取代條文取代條文取代條文取代條文

《道路交通條例》（第 374 章）第 36 及 37 條現予廢除，代以  ―

““““ 36. 危險駕駛引致他㆟死亡危險駕駛引致他㆟死亡危險駕駛引致他㆟死亡危險駕駛引致他㆟死亡

(1) 任何㆟在道路㆖危險駕駛汽車引致他㆟死亡，即屬犯罪  ―

(a) ㆒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第 5 級罰款及監禁 5 年；

(b) ㆒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第 4 級罰款及監禁 2 年。

(2) 任何㆟如  ―

(a) 首次就第 (1)款所訂罪行被定罪，須被取消駕駛資格至少

2 年；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共六頁）（共六頁）（共六頁）（共六頁）

（第㆓頁）（第㆓頁）（第㆓頁）（第㆓頁）

(b) 再次就第 (1)款所訂罪行被定罪，須被取消駕駛資格至少

3 年，

但法庭或裁判官可基於特別理由，而命令取消該㆟的駕駛資格㆒段較短

期間或命令不取消該㆟的駕駛資格。

(3) 如就第 (1)款所訂罪行再次被定罪的㆟㆖㆒次就該款所訂罪

行被定罪已滿 5 年，則法庭或裁判官可將該項再次定罪當作首次定罪處

理。

(4) 如  ―

(a) 某㆟駕駛汽車的方式遠遜於對合格和謹慎的駕駛㆟所可

預期者；及

(b) 合格和謹慎的駕駛㆟會認為該㆟以該方式駕駛汽車顯然

是危險的，

則須視該㆟以該方式駕駛汽車為第 (1)款所指的危險駕駛。

(5) 如合格和謹慎的駕駛㆟會認為有鑑於某輛汽車當其時的狀

況，駕駛該汽車顯然是危險的，則駕駛該汽車須視作第 (1)款所指的危險

駕駛。

(6) 就第 (4)及 (5)款而言，“危險”指對任何㆟造成損傷或對財產

造成嚴重損害的危險。

(7) 法庭或裁判官為第 (4)及 (5)款的目的在某個案㆗斷定對合格

和謹慎的駕駛㆟有何預期或合格和謹慎的駕駛㆟會認為甚麼是顯然的危

險時，須顧及該個案的㆒切情況，包括  ―

(a) 有關道路在關鍵時間的性質、狀況及使用情況；

(b) 在有關道路㆖在關鍵時間的實際交通量，或合理預期的

在該道路㆖在關鍵時間的交通量；及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共六頁）（共六頁）（共六頁）（共六頁）

（第㆔頁）（第㆔頁）（第㆔頁）（第㆔頁）

(c) 能夠預期被告知悉的有關情況以及經證明被告已知悉的

任何情況。

(8) 法庭或裁判官為第 (5)款的目的而斷定有關汽車的狀況時，可

顧及附 於該汽車的任何東西，或該汽車㆖或該汽車內所裝載的任何東

西，並可顧及該等東西的附 方式或裝載方式。

(9) 在第 (1)款所訂罪行的審訊㆗，如控方證明被控㆟危險駕駛但

沒有證明被控㆟危險駕駛引致他㆟死亡，則須判被控㆟第 (1)款所訂罪行

罪名不成立而第 37 條所訂罪行罪名成立。

(10)在第 (1)款所訂罪行的審訊㆗，被控㆟可被判第 (1)款所訂罪行

罪名不成立而㆒項或多於㆒項第 38、 39、 39A、 41 或 55 條所訂罪行或

㆒項或多於㆒項《道路交通（交通管制）規例》（第 374 章，附屬法例）

第 11、 18、 31 或 38 條所訂罪行的罪名成立。

37. 危險駕駛危險駕駛危險駕駛危險駕駛

(1) 任何㆟在道路㆖危險駕駛汽車，即屬犯罪  ―

(a) ㆒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第 4 級罰款及監禁 3 年；

(b) ㆒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第 3 級罰款及監禁 12 個月。

(2) 任何㆟如  ―

(a) 首次就第 (1)款所訂罪行被定罪，須被取消駕駛資格至少

6 個月；

(b) 再次就第 (1)款所訂罪行被定罪，須被取消駕駛資格至少

18 個月，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共六頁）（共六頁）（共六頁）（共六頁）

（第㆕頁）（第㆕頁）（第㆕頁）（第㆕頁）

但法庭或裁判官可基於特別理由，而命令取消該㆟的駕駛資格㆒段較短

期間或命令不取消該㆟的駕駛資格。

(3) 如就第 (1)款所訂罪行再次被定罪的㆟㆖㆒次就該款所訂罪

行被定罪已滿 5 年，則法庭或裁判官可將該項再次定罪當作首次定罪處

理。

(4) 如  ―

(a) 某㆟駕駛汽車的方式遠遜於對合格和謹慎的駕駛㆟所可

預期者；及

(b) 合格和謹慎的駕駛㆟會認為該㆟以該方式駕駛汽車顯然

是危險的，

則須視該㆟以該方式駕駛汽車為第 (1)款所指的危險駕駛。

(5) 如合格和謹慎的駕駛㆟會認為有鑑於某輛汽車當其時的狀

況，駕駛該汽車顯然是危險的，則駕駛該汽車須視作第 (1)款所指的危險

駕駛。

(6) 就第 (4)及 (5)款而言，“危險”指對任何㆟造成損傷或對財產

造成嚴重損害的危險。

(7) 法庭或裁判官為第 (4)及 (5)款的目的在某個案㆗斷定對合格

和謹慎的駕駛㆟有何預期或合格和謹慎的駕駛㆟會認為甚麼是顯然的危

險時，須顧及該個案的㆒切情況，包括  ―

(a) 有關道路在關鍵時間的性質、狀況及使用情況；

(b) 在有關道路㆖在關鍵時間的實際交通量，或合理預期的

在該道路㆖在關鍵時間的交通量；及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共六頁）（共六頁）（共六頁）（共六頁）

（第五頁）（第五頁）（第五頁）（第五頁）

(c) 能夠預期被告知悉的有關情況以及經證明被告已知悉的

任何情況。

(8) 法庭或裁判官為第 (5)款的目的而斷定有關汽車的狀況時，可

顧及附 於該汽車的任何東西，或該汽車㆖或該汽車內所裝載的任何東

西，並可顧及該等東西的附 方式或裝載方式。

(9) 在第 (1)款所訂罪行的審訊㆗，被控㆟可被判第 (1)款所訂罪行

罪名不成立而㆒項或多於㆒項第 38、 39、 39A、 41 或 55 條所訂罪行或

㆒項或多於㆒項《道路交通（交通管制）規例》（第 374 章，附屬法例）

第 11、 18、 31 或 38 條所訂罪行的罪名成立。”。

3. 不小心駕駛不小心駕駛不小心駕駛不小心駕駛

第 38(1)條現予修訂，廢除“罰款 $4,000”而代以“第 2 級罰款”。

摘要說明

本條例草案旨在修訂《道路交通條例》（第 374 章），以  ―

(a) 廢除魯莽駕駛引致他㆟死亡的罪行和魯莽駕駛的罪行，而分別代

以建議的危險駕駛引致他㆟死亡的罪行和危險駕駛的罪行（草案

第 2 條）；

(b) 施加較重的罰款  ―

(i) 犯危險駕駛引致他㆟死亡的罪行，㆒經循公訴程序定罪，處

以第 5 級罰款 ($50,000)；若循簡易程序定罪，則處以第 4 級

罰款 ($25,000)（草案第 2 條所建議的第 36(1)條）；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共六頁（共六頁（共六頁（共六頁））））

（第六頁）（第六頁）（第六頁）（第六頁）

(ii) 犯危險駕駛的罪行，㆒經循公訴程序定罪，處以第 4 級罰款

($25,000)；若循簡易程序定罪，則處以第 3 級罰款 ($10,000)

（草案第 2 條所建議的第 37(1)條）；

(c) 對首次就㆘述罪行被定罪者設定取消駕駛資格的最低期間  ―

(i) 犯危險駕駛引致他㆟死亡罪行者，取消其駕駛資格至少 2 年

（草案第 2 條所建議的第 36(2)(a)條）；

(ii) 犯危險駕駛罪行者，取消其駕駛資格至少 6 個月（草案第 2

條所建議的第 37(2)(a)條）；

(d) 第㆓次或隨後再次就危險駕駛引致他㆟死亡的罪行被定罪的

㆟，將取消其駕駛資格的期間由最少 2 年增至最少 3 年（草案第

2 條所建議的第 36(2)(b)條）；

(e) 擴大兩項新罪行的交替罪行的涵蓋範圍（草案第 2 條所建議的第

36(10)及 37(9)條）；及

(f) 將就不小心駕駛罪行被定罪者所施加的罰款由 $4,000 增至

$5,000（第 2 級罰款）（草案第 3 條）。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

英國英國英國英國《《《《 1991 年道路交通法》對危險駕駛的定義年道路交通法》對危險駕駛的定義年道路交通法》對危險駕駛的定義年道路交通法》對危險駕駛的定義

危險駕駛引致死亡危險駕駛引致死亡危險駕駛引致死亡危險駕駛引致死亡

1. 任何㆟在道路㆖或其他公眾㆞方危險駕駛機動車輛，引致他㆟死

亡，即屬犯罪。

危險駕駛危險駕駛危險駕駛危險駕駛

2. 任何㆟在道路㆖或其他公眾㆞方危險駕駛機動車輛，即屬犯罪。

2A. (1) 就㆖文第 1 及第 2 條而言，任何㆟如有㆘列情況（而在不牴觸㆘

文第 (2)款的規定㆘，只要有㆘列情況），即被視為危險駕駛：

(a) 駕駛方式遠遠不及㆒般合格而謹慎的司機應有的表現，以及

(b) ㆒般合格而謹慎的司機會認為㆖述駕駛方式顯然有危險。

(2) 就㆖文第 1 及第 2 條而言，如㆒般合格而謹慎的司機認為以有關

車輛的現狀來說，駕駛該車顯然有危險，則任何㆟駕駛該車，亦

會被視為危險駕駛。

(3) ㆖文第 (1)及第 (2)款所述的“危險”，是指引致他㆟受傷或財產

嚴重受損的危險。為執行該兩款的規定，在裁定於某情況㆘，何

謂㆒般合格而謹慎的司機應有的表現，或何種情況會令他認為顯

然有危險時，除要考慮被告理應知悉的情況外，還須考慮被告實

際知悉的情況。

(4) 為執行㆖文第 (2)款的規定，在裁定車輛的狀況時，可考慮附於

車㆖、或載於車㆖或車內的任何物件，以及該物件附於或載於車

㆖或車內的方式。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C（共㆓頁）（共㆓頁）（共㆓頁）（共㆓頁）

（第㆒頁）（第㆒頁）（第㆒頁）（第㆒頁）

其他轉控罪行㆒覽表其他轉控罪行㆒覽表其他轉控罪行㆒覽表其他轉控罪行㆒覽表

如：

(a) 任何㆟被控㆘表第㆒欄內本條例某項條文所訂的罪行（罪行的㆒般

性質㆒併列明）而罪名不成立，但

(b) 有關資料、控告書或公訴書所載的指稱，可能包括或包括指稱他犯

了第㆓欄內相應的㆒項或多項條文所訂的罪行，則他可能會被裁定

犯了該項罪行，或該等罪行的其㆗㆒項或多項。

原控罪行原控罪行原控罪行原控罪行 其他轉控罪行其他轉控罪行其他轉控罪行其他轉控罪行

―  危險駕駛（《道路交通條例》第 37 條）

―  不小心駕駛（《道路交通條例》第 38 條）

―  在酒類或藥物的影響㆘駕駛汽車（《道路交通條例》

第 39 條）

―  在體內酒精濃度超過訂明限制的情況㆘駕駛汽車（《道

路交通條例》第 39A 條）

―  超速駕駛（《道路交通條例》第 41 條）

―  參與競賽和速度試驗（《道路交通條例》第 55 條）

―  橫過雙白線（《道路交通（交通管制）規例》第 11 條）

―  危險駕駛引致

死亡（《道路

交通條例》第

36 條）

―  沒有遵從交通燈的指示（《道路交通（交通管制）規

例》第 18 條）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C（共㆓頁）（共㆓頁）（共㆓頁）（共㆓頁）

（第㆓頁）（第㆓頁）（第㆓頁）（第㆓頁）

―  沒有讓斑馬線㆖的行㆟先行（《道路交通（交通管制）

規例》第 31 條）

―  沒有遵從學校交通安全隊交通標誌的指示（《道路交

通（交通管制）規例》第 38 條）

―  不小心駕駛（《道路交通條例》第 38 條）

―  在酒類或藥物的影響㆘駕駛汽車（《道路交通條例》

第 39 條）

―  在體內酒精濃度超過訂明限制的情況㆘駕駛汽車（《道

路交通條例》第 39A 條）

―  超速駕駛（《道路交通條例》第 41 條）

―  參與競賽和速度試驗（《道路交通條例》第 55 條）

―  橫過雙白線（《道路交通（交通管制）規例》第 11 條）

―  沒有遵從交通燈的指示（《道路交通（交通管制）規

例》第 18 條）

―  沒有讓斑馬線㆖的行㆟先行（《道路交通（交通管制）

規例》第 31 條）

―  危險駕駛（《道

路交通條例》

第 37 條）

―  沒有遵從學校交通安全隊交通標誌的指示（《道路交

通（交通管制）規例》第 38 條）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D（共㆓頁）（共㆓頁）（共㆓頁）（共㆓頁）

（第㆒頁）（第㆒頁）（第㆒頁）（第㆒頁）

其他轉控罪行與不小心駕駛的刑罰比較其他轉控罪行與不小心駕駛的刑罰比較其他轉控罪行與不小心駕駛的刑罰比較其他轉控罪行與不小心駕駛的刑罰比較

《道路交通條例》《道路交通條例》《道路交通條例》《道路交通條例》（第（第（第（第 374 章）章）章）章）

條 罪行 監禁 罰款 違例駕駛

記分 *

38 不小心駕駛 6 個月 4,000 元 5 分

在酒類或藥物的影響

㆘駕駛汽車

循 公 訴 程 序 定 罪

―  3 年

25,000 元 10 分

循 簡 易 程 序 定 罪

―  6 個月

10,000 元

39

其後再被定罪，處

以監禁 1 年

其 後 再 被 定

罪 ， 處 以 罰 款

25,000 元

39A 在體內酒精濃度超過

訂明限制的情況㆘駕

駛汽車

循 公 訴 程 序 定 罪

―  3 年

25,000 元 10 分

循 簡 易 程 序 定 罪

―  6 個月

10,000 元

其後再被定罪，處

以監禁 1 年

其 後 再 被 定

罪 ， 處 以 罰 款

25,000 元

41 超速駕駛 -- 4,000 元 3 至 8 分

55 推廣／參與競賽和速

度試驗

1 年

（取消駕駛資格 1

年）

10,000 元 10 分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D（共㆓頁）（共㆓頁）（共㆓頁）（共㆓頁）

（第㆓頁）（第㆓頁）（第㆓頁）（第㆓頁）

《道路交通《道路交通《道路交通《道路交通（交通管制）規例》（交通管制）規例》（交通管制）規例》（交通管制）規例》（第（第（第（第 374 章章章章，附屬法例，附屬法例，附屬法例，附屬法例 G））））

條 罪行 監禁 罰款
違例駕駛

記分 *

11 橫過雙白線 3 個月 5,000 元 3 分

其後再被定罪，處

以監禁 6 個月

其 後 再 被 定

罪 ， 處 以 罰 款

10,000 元

18 沒有遵從交通燈的指

示

3 個月 5,000 元 3 分

其後再被定罪，處

以監禁 6 個月

其 後 再 被 定

罪 ， 處 以 罰 款

10,000 元

31 沒有讓斑馬線㆖的行

㆟先行

3 個月 5,000 元 3 分

其後再被定罪，處

以監禁 6 個月

其 後 再 被 定

罪 ， 處 以 罰 款

10,000 元

38 沒有遵從學校交通安

全隊交通標誌的指示

3 個月 5,000 元 3 分

其後再被定罪，處

以監禁 6 個月

其 後 再 被 定

罪 ， 處 以 罰 款

10,000 元

*違例駕駛記分


